附件3：
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

1、 二氧化硫残留量
二氧化硫残留量，指食品加工中使用二氧化硫及亚硫酸盐类漂白、防腐、抗氧化剂后，在食品中残留的微量二氧化硫总量。此类物质易被食品吸收，可广泛分布于果蔬制品、粮油制品、蜜饯、葡萄酒等各类加工食品中。作为常用食品添加剂残留指标，其含量超标会危害人体健康，少量摄入一般无明显不适，过量残留则可能引发健康风险。急性毒性分级为低毒级，经口毒性较低，对呼吸道和黏膜有刺激性，若长期摄入超标残留的食品或一次性大量接触，中毒症状表现为咳嗽、胸闷、恶心、呕吐、头晕，严重时可能导致呼吸困难、喉头水肿等。
二、过氧化值（以脂肪计）
过氧化值（以脂肪计），是衡量油脂及含脂食品氧化酸败程度的关键指标，反映食品中油脂被氧化生成过氧化物的含量。该指标可通过化学检测精准测定，广泛适用于植物油、动物油脂、油炸食品、糕点、坚果等各类含脂食品的质量检测。油脂氧化酸败过程中，过氧化值会随氧化程度升高而增大，超标时表明食品品质劣变。其本身急性毒性较低，但长期摄入过氧化值超标的含脂食品，会加重人体代谢负担，可能引发肠胃不适，症状表现为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腹痛等，同时过氧化物分解产物还可能对肝脏造成潜在损伤，是食品质量安全抽检的重要判定项目。
三、柠檬黄
柠檬黄，具有着色鲜艳、稳定性好特点的人工合成着色剂（食用黄色素）。易溶解于水，能快速均匀分散于食品基质中，广泛吸附于食品内部及表面发挥着色作用。作为常用食用色素，可用于饮料、糕点、糖果、果冻、蜜饯等多种食品的着色加工，能提升食品外观色泽，增强感官吸引力。急性毒性分级为低毒级，经口毒性低，少数人群可能对其过敏。若长期过量摄入或食用含该色素超标的食品，可能引发肠胃不适，症状表现为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，对儿童神经系统发育可能产生潜在影响，其使用量和适用范围需严格遵循GB 2760等国家标准规定。
四、日落黄
日落黄，具有色泽鲜亮、耐热耐酸稳定性强特点的人工合成着色剂（食用橙黄色素）。易溶解于水，能快速均匀分散并吸附于食品基质中，充分发挥着色效果。作为常用食用色素，可用于饮料、糖果、糕点彩装、罐头、蜜饯、冷冻饮品等多种食品的着色加工，能提升食品外观吸引力，改善感官品质。急性毒性分级为低毒级，经口毒性低，少数敏感人群可能出现过敏反应。若长期过量摄入或食用含该色素超标的食品，可能引发肠胃不适，症状表现为恶心、腹泻、腹痛等，还可能对儿童注意力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，其使用量和适用范围需严格遵循GB 2760等国家标准规定。
五、噻虫胺
噻虫胺是新烟碱类中的一种杀虫剂，其作用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类似，具有胃毒、触杀及内吸活性，主要用于水稻、蔬菜、果树及其他作物上防治蚜虫、叶蝉、蓟马、飞虱等半翅目、鞘翅目、双翅目和某些鳞翅目类害虫，具有高效、毒性低、药效持效期长等特点，通过内吸和渗透作用，可替代有机磷农药。
六、噻虫嗪
噻虫嗪是烟碱类杀虫剂，具有胃毒、触杀和内吸作用，对蚜虫、蛴螬等有较好防效。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噻虫嗪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—2021）中规定，噻虫嗪在荚可食类豆类蔬菜(菜豆除外)和大葱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均为0.3mg/kg。豇豆和大葱中噻虫嗪残留量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，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。
七、酸价(以脂肪计)
酸价 (以脂肪计)(KOH) 是衡量食品脂肪新鲜度的核心品质安全指标，判定标准为食品中该指标检出值超出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限值。其本质是脂肪在储存（温度、湿度、氧气影响）或加工（高温、时间把控不当）过程中，经水解与氧化反应生成游离脂肪酸，游离脂肪酸含量直接决定酸价高低。广泛存在于食用油、油炸食品（如炸鸡、油条）、糕点（如含奶油糕点）、肉制品（如腊肉、香肠）、坚果炒货等富含脂肪的食品中，涉及食品生产、加工、仓储、流通全链条。其危害兼具品质影响与健康风险：品质上，会使食品出现明显的哈喇味、酸败味，破坏原有风味与口感；健康层面，长期摄入酸价超标的食品，游离脂肪酸及伴随产生的过氧化物会刺激胃肠道黏膜，引发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急性肠胃不适，长期蓄积还可能对肝脏代谢功能造成潜在损伤，其中反复煎炸导致的酸价超标，危害更为突出。
八、乙二胺四乙酸二钠
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，具有螯合金属离子、稳定食品品质作用的食品添加剂。易溶解于水，能快速与食品中的钙、镁、铁等金属离子结合形成稳定螯合物，防止金属离子引发的食品氧化、变色、变质。作为常用螯合剂和防腐剂，可用于饮料、罐头、肉制品、果蔬加工品等多种食品，还能提升食品口感与保质期。急性毒性分级为低毒级，经口毒性低，对皮肤刺激性较弱。若长期过量摄入或食用含该添加剂超标的食品，可能影响人体对钙、铁等矿物质的吸收，少数人可能出现肠胃不适，症状表现为恶心、腹胀、腹泻等，其使用量和适用范围需严格遵循GB 2760等国家标准规定。
九、乙螨唑
乙螨唑，具有保护和治疗作用的内吸性杀螨剂。能迅速被植物的根、茎、叶等营养部位吸收，主要向顶传导至植株各部位，对螨类的卵、幼螨和若螨具有强烈抑制生长发育作用。作为高效螨类防控药剂，喷雾使用时，可有效防治柑橘、苹果、棉花、蔬菜等作物上的红蜘蛛、黄蜘蛛、锈壁虱等多种害螨。急性毒性分级为低毒级，属于杂环类杀螨剂，经口毒性低，对皮肤和黏膜有轻微刺激性。若不慎接触或摄入引起中毒，症状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、乏力等，少数敏感人群可能出现皮肤瘙痒等局部反应，其使用需严格遵循农药安全使用标准，控制安全间隔期。
十、吡虫啉
吡虫啉作为高效广谱性杀虫剂，其作用机制与干扰昆虫神经系统传导相关，类似啶虫脒的刺吸式口器害虫靶向抑制属性，主要用于防治小麦、水稻、蔬菜等作物的蚜虫、飞虱等害虫，保障作物生长与产量。但若超范围、超剂量使用或未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要求，会导致农产品残留量超标，检验项目不合格。长期摄入残留超标的农产品，可能影响人体神经系统功能，引发头痛、乏力、恶心等不适症状，对儿童、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更为突出，且其残留成分在体内具有蓄积性，危害短期内不易显现。此类不合格农产品不仅违背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，还会损害消费者健康权益与市场信任，需通过强化生产环节指导、严格抽检筛查、规范农资流通等方式切实防范。
十一、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
[bookmark: _GoBack]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作为广谱性杀菌剂，其作用机制与抑制真菌细胞膜合成相关，类似噻虫胺的特定作用靶标属性，主要用于作物病害防治，但若超范围、超剂量使用或未遵守安全间隔期，会导致残留超标。该不合格问题主要存在于柑橘、芒果、香蕉等水果，韭菜、生菜等蔬菜，以及谷物、坚果等作物及其制品中，涉及种植环节的病害防控、采后保鲜处理等关键场景，流通于农贸市场、超市果蔬区、电商生鲜专区、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多类渠道，覆盖家庭日常食用、餐饮原料加工、果汁饮品制作等多元消费场景，受众群体广泛。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残留超标具有潜在健康危害特征：长期摄入残留超标的食品，可能对人体肝脏、肾脏等器官造成慢性损伤，对孕妇、婴幼儿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更为突出，且具有蓄积性、隐蔽性特点。


